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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锐牛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6]7702号

锐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锐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牛股份)管理层编制的最近

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23-2025 年度)及其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锐牛股份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锐牛股份

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锐牛股份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锐牛股份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明细表

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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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检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锐牛股份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规定，公允反映了锐牛股份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

益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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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牛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2023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项  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其他收益 2,549,771.76 2,360,966.11 3,960,466.93

营业外收入 - - 1,500,000.00

小 计 2,549,771.76 2,360,966.11 5,460,466.93

（二）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项  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理财收益 809,684.92 620,406.56 140,867.53

持有理财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25,722.86 44,190.25 -

小 计 835,407.78 664,596.81 140,867.53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项  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代扣代缴个税手续费返还 17,046.12 307,666.69 240,250.63

其他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七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

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公司将报告期内取得的个税手续费返还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中“其他

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根据定义和原则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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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宇峰
 
                                                              男
 
                                                    330000140803
 
                                                         执业会员
 
                                                      2024-07-17

供查证书有效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1.会员证书是证书持有人经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批，确认其会员身份的凭证，每年需按相关办
   法及通知要求办理年检手续方能有效。
2.注册会计师应当加入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执业会员。注册会计师停止
   执行法定业务时，应向主管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销执业会员并转为非执业会员。
3.会员证仅限本人使用，不得买卖、涂改、转借、伪造。

2024年 07月17日制发




